
浙江宁波北仑储备成品粮公开竞价包干轮换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6第98号）

品种、数量、质量、收获加工年份及包装物要求

1.轮换晚粳米265.8吨，轮入（采购）、轮出（销售）合为一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轮入标的物：2026年3月13日 2026年3月18日以后生产加工的晚粳米265.8吨，原粮须是2025年产晚粳谷；原粮产地：浙江或江苏，同一个标段要求同一产地；保质期为15个月及以上。

3.轮出标的物：2025年3月份以后生产的江苏晚粳米265.8吨，具体质量标准以仓库实物交货为准，请有意向的客户提前到存储库点进行实地看样，竞价交易成功后即视作竞买方认可该批晚粳米质量无异议(包括放弃实地看样参与竞价的客户)。

4.轮入质量要求：达到《大米》（GB/T 1354-2018）粳米二级及以上标准，其中水分含量14.0%及以下；食品安全指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GB2715-2016）及国家有关规定；入库晚粳米温度接近气温，严禁热机米入仓；发现有陈米混入作退货处理。

5.轮入包装要求：包装按25kg/袋规格标准，包装物必须是符合《粮食销售包装》（GB/T 17109-2008）的新编织袋(正面彩印，反面透明透气）；标签标识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有关规定，须在包装物上明显位置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油墨喷码或激光压码），生产单位与竞得单位一致；同一标段须使用同款包装物和标签标识。包装物不计价、不计量，按实去皮扣重，机器缝口不破不漏（竞得后提供20条编织袋样品）。交货时如发现有破包、漏包，由竞得方随车更换, 若随车无法更换的，须在当天更换到位。

轮换方式、交提货时间、地点及验收办法

1.轮换方式：通过网上公开差价竞价的方式确定合作单位。轮换采取先进后出的方式，确保储备成品粮数量不轮空。

进出轮换价差及费用包干（含新陈晚粳米轮换价差和进出库装卸堆桩运输等费用），进出轮换价差及一切费用均由竞得方承担（除委托方认为必要需进行抽检的鉴定费用），包干轮换实行盈亏自负。

2.轮换时间：合同签订后即可开始轮入晚粳米，轮入的晚粳米要求在2026年3月22日 2026年3月27日之前完成，待该批次轮入的晚粳米满仓鉴定报告鉴定合格后，由委托方通知竞得方开始轮出晚粳米，轮出的2025年3月份以后生产的江苏晚粳米要求在2026年4月14日之前完成。
3、轮出（轮入）地点：

轮出地点：宁波市北仑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0P10-1（156吨）
宁波市北仑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0P10-2（109.8吨）
轮入地点：宁波市北仑区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库0P11-1（265.8吨）
中心粮库联系人：丁主任  联系电话：13884441370
业务科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电话：0574-86784270
4.检斤验收方式

数量验收方式：轮入时竞得方将粮食运送至委托方指定仓房前由委托方进行数量验收，数量验收以委托方清点包装数量为准（按25kg/包规格标准、按实去皮扣重验收）；轮出时以委托方和竞得方共同清点包装数量为准，在国家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的，按25kg/包规格标准结算。竞得方在交/提货时需提前1天与委托方联系交/提货事宜，并派人到现场办理有关交接手续。
质量验收方式：晚粳米进仓前由委托方进行验收，对包装、质量达不到要求，一律按退货处理。竞得方必须随车提供规范的大米出厂质量检测报告。按标的物数量完成送货后，由委托方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含质量、储藏品质、食品安全指标等），竞得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可按有关规定向委托方和检测机构提出申请复检，如检验检测仍不合格，竞得方必需在十五天之内（以正式通知竞得方之日开始计算）负责更换符合质量要求的晚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由竞得方负责。
三、结算办法

本次竞价为包轮换差价，交易每次的减价幅度为2元/吨。轮换实行包干制，晚粳米轮入价格为3800元/吨，轮出价格为轮入价格减去网上公开竞价的晚粳米包干轮换价差确定。

2、轮入货款结算方式： 竞得方按约定入库完毕后，竞得方开具发票给委托方。委托方自收到竞得方全部票据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总额的80%给竞得方。留存的20%货款自动转为竞得方追加的履约保证金，追加的履约保证金与竞得方缴存于交易中心的履约保证金具有同等效力。委托方根据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结果结算履约保证金，具体结算根据本细则第四条执行。

3、轮出货款结算方式：竞得方在提货前支付全部货款，并按期完成出库。

四、履约保证金结算：

1、竞得方因主观原因在轮入期限内未完成轮入，委托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竞得方已交付的晚粳米按仓号货位进行统样质量（含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

（1）若检验合格，委托方没收相应标段未轮入晚粳米数量的履约保证金；
（2）若检验不合格（或部分数量检验不合格），委托方没收竞得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2、竞得方在轮入期限内完成轮入，委托方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竞得方已交付的晚粳米按仓号货位进行统样质量（含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验：

（1）若检验合格，委托方待轮换完毕后全额退还竞得方履约保证金；

（2）若检验不合格（或部分数量检验不合格），竞得方需在十五天内用同等数量相同品种符合本细则约定要求的晚粳米更换检验不合格的晚粳米，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竞得方承担；

（3）若竞得方未在委托方规定时间内更换到位的，委托方没收竞得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3、竞得方在轮出期限内未完成轮出，委托方没收竞得方相应标段的履约保证金。
    五、其它说明

成交价均指含税价。
竞得方竞得后三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竞价交易人条件：具有粮油经营范围的有效营业执照并有较强社会责任意识的国内粮油经营及生产企业。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大米类《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竞价方在参加竞价前必须提供意向竞价数量及以上所需原粮的库存证明（企业最新一期原粮库存报表、竞得2025年产粳稻谷的竞价通知书、购销合同等任一证明材料，成品粮折原粮折率按0.7计）及承诺书，如未能提供即视作放弃竞价资格。

提供正式销货发票，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

其他未尽事项由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解决。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六年三月六日
